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自愿登记收费标准
（2018年10月26日修订）

	收费项目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注

	文字、口述作品
	件
	100字以下100元
101-5000字150元

5001-10000字200元

1万字以上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音乐作品
	件
	词曲300元，曲2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戏剧作品
	件
	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曲艺作品
	件
	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舞蹈作品
	件
	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杂技作品
	件
	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美术作品
	件
	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摄影作品
	件
	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
	件
	5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地图、示意图
	件
	5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模型作品
	件
	5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建筑作品
	件
	15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电影作品
	件
	20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件
	超短片＜1分钟 2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50元

	
	
	1-5分钟 3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50元

	
	
	5-10分钟 4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10-25分钟 8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200元

	
	
	25-45分钟 10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300元

	
	
	超过45分钟 20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400元

	
	
	电视剧100元/集
	 

	汇编作品
	件
	20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多媒体

汇编作品
	件
	20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其他作品
	件
	2000元
	系列作品登记第二件起每件100元

	变更登记
	次
	按照申请登记收费标准的50%收取
	 

	补办证书
	次
	按工本费50元/个收取
	 

	撤销登记
	次
	80元
	 

	录音制品
	件
	歌曲 300元/首，专辑2000元
	系列作品协商确定

	
	
	其他 半小时以内 300元
	

	
	
	半小时以上 500元
	

	录像制品
	件
	半小时以内 300元
	系列作品协商确定

	
	
	每多半小时加100元
	

	版式设计
	件
	500元
	系列作品协商确定

	广播、电视节目
	件
	半小时以内 300元
	系列作品协商确定

	
	
	半小时-1小时 500元
	

	
	
	1小时以上 800元
	

	表演
	件
	按照表演作品的类型著作权登记收费标准执行
	系列作品协商确定

	复制登记档案材料
	页/张
	A4纸1元/页；光盘10元/张
	其他纸张视具体情况确定收费数额

	证书邮寄费
	件
	挂号信（1-4个证书）15元
挂号信（5-30个证书）20元

挂号信（30个以上证书），每增加1-30个证书的，在20元的基础上多收20元

EMS（邮寄到中国大陆各省市区）22元/件
	挂号信中的证书数量以同一著作权人同一次提交的申请表件数相加确定
邮寄到港澳台及国外的EMS视具体地区确定收费数额


